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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白皮書與得獨占性使用管理機制探討海岸管理白皮書與得獨占性使用管理機制探討海岸管理白皮書與得獨占性使用管理機制探討海岸管理白皮書與得獨占性使用管理機制探討」」」」案案案案

期期期期中中中中報告審查會議報告審查會議報告審查會議報告審查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壹壹壹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6年 7月 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貳貳貳貳、、、、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參參參參、、、、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記錄：許嘉玲 

肆肆肆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伍伍伍、、、、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陸陸陸陸、、、、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本案期中報告審查通過，請規劃單位參酌各委員及單位意見，納入

期末報告書修正，並研製意見回應處理情形表。若有無法參採之意

見，請敘明理由。 

二、本案工作計畫內容之一有關「各直轄市、縣（市）海岸，因獨占性

使用所引發之課題彙整與策略研擬」，歡迎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相關單位提供相關課題，並請具體敘明個案背景、遭遇問題及

建議事項，俾利規劃單位研擬因應策略及獨占性使用之管理原則。 

三、本會議係審查本委託研究案之階段性成果，後續將針對「海岸管理

白皮書公告內容」及「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相關管理規定」，

另循行政程序召開研商會議討論決定之。 

四、另本報告書 P.68、P.69有關公有自然沙灘風機設置區位與原則探討

部分，請規劃單位針對甲、乙案更進一步研析說明，例如補充「風

機投影占沙灘寬度比例小於 1/3」、「基座位置與鄰近沙灘之退縮安

全距離應達葉扇半徑 1/2以上」……等規模條件之立論基礎。 

柒柒柒柒、、、、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捌捌捌捌、、、、 各各各各單位發言單位發言單位發言單位發言要點要點要點要點及書面意見及書面意見及書面意見及書面意見：：：：詳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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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各單位發言要點各單位發言要點各單位發言要點各單位發言要點 

一一一一、、、、郭委員金棟郭委員金棟郭委員金棟郭委員金棟 

（一）用詞宜精準： 

1.近岸海域如定在水深 30m、離岸 3浬，則依表 5.2-1，因離岸太遠、

水深太深，對離岸填土開發利用不利，應放寬為外灘區以外即可。 

2.「自然沙灘」應改為「海灘」。 

3.海灘包括固結性及非固結性地質（土、砂、礫、礁、岩等），非

僅砂質。這些海灘範圍都須保護。「海灘」則如 P.57所定義包

括前、後灘，但為符合生態所定義之「潮間帶」（含泡沫帶、上

潮帶、潮中帶、下潮帶），其上、下界限定為最大或平均大潮高

低潮位線。 

4.自然海灘卻在非自然海岸範圍之內，矛盾，故建議刪去「自然」

（因有海堤處貴署定為「非自然海岸」，而其前方有沙灘卻屬自

然沙灘。人工沙灘乃人工營造卻屬自然沙灘？） 

（二）以上定義確定之後，2.3節相關內容、圖表即應修改（如潟湖不

屬潮間帶，沙洲、沙丘亦然）。海灘形成之營造力除波潮流之外

應力「風」。如欲用「自然海灘」則應加何謂「人工海灘：人為

營造之填海造地、港灣、人工島、人工養灘等。」 

（三）就海岸之脆弱性、生態環境、災害防護而言，不僅海灘、砂丘、

沙洲、潟湖亦應列保護管理範圍內，限制使用。但臺灣陸地面積

有限，未來大型污染性工業區勢必往外海發展，如新加坡、日本

等，因此外海區與海灘區之使用管理應有區別。表 4.1-1內容只

能應用於海灘，不應擴大至近岸海域（其定義亦應修改）。 

（四）管理辦法只著眼於現況變更之管理，不見現況復原改善之政策應

採措施取締違規使用辦法。 

（五）風機設置位置不得設置於海灘，但可利用已陸化之沿岸區。如濁

水溪口北岸大城海堤外、大甲溪口南岸番仔寮高美北側、臺中港

北防波堤北側淤砂區等地。 



3 

（六）白皮書一般均以較通俗用語介紹政府政策施政方針與展望。包括

政策目標過去一、二年施政內容與成果、現況說明與預期成果，

與未來一、二年行動計畫、願景回顧與展望等。固然須有指導性

外，亦須有實質之計畫內容。建議由貴署擬定大綱章節後，由相

關單位撰寫送署整合，方能完整具體，圖 3.3-1恐太偏重法規，

若供管理運用缺乏實質行動內容，例如如何改善海岸環境、提升

防護對策、取締違規等。 

二二二二、、、、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 

（一）白皮書方案論述應補充三方案之優缺點，並比較分析後，提出建

議之最佳方案。至白皮書之架構，建議： 

1.應符合海岸管理法第 6條「供海岸研究、規劃、教育、保護及管

理等運用」之精神。 

2.海岸管理除海岸保護及防護之外，相關開發利用亦須被顧及，例

如德國布萊梅港（Bremerhaven）形成風能產業聚落，故白皮書

之政策宣導或資料揭露應皆照顧到。 

（二）報告書 P.46及 P.47之引言，篇幅多闡述「海域」概念，建議其

背景描述請鎖定於「海岸」（包括近岸海域及濱海陸地）。 

（三）公有自然沙灘之認定程序，建議蒐整國外相關定義，並結合本土

需要，不宜僅以相關會議與會單位或人員意見為結果。另沙灘之

臨時性活動，例如貢寮海洋音樂季，建議評估該活動是否造成環

境破壞或地形、地物之改變。 

（四）報告書 P.65～P.67表 4.2-2近岸海域之排他性使用初步分類，因

「獨占」與「相容」為相對概念，海洋資源地區之屬性分為 3類

略有不足，建議可再更細分類；另應考量活動性質，進行獨占性

使用之相關管理。建議海域區容許使用，可參考同為海島國家「愛

爾蘭」之海洋空間規劃概念。 

（五）報告書 P.88表 5.2-4之活動及設施項目「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理

設施」及細項「海洋棄置指定海域」是否屬環境保護分類，以及

P.89同表之活動及設施項目「漁業權範圍、漁業設施設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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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採取、採礦、石油探勘相關設施」等是否屬公共福祉（具

公共利益）分類，建議再進一步評估。 

（六）本報告書針對海域之國外文獻較多、海岸之國外文獻較少。建議

國外文獻針對「海岸管理白皮書」及「獨占性使用」等重點予以

收斂，歸納可借鏡事項。 

（七）本報告書之用字遣詞須統一，例如植「被」。另第六章「舉辦座

談會」似有不妥，建議再評估修正。又 P.1第 2段第 3行所提之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已於 106年 2月 6日公告實施，建議更新。 

三三三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查國有財產法（下稱國產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凡不屬於私有

土地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財產。本

案期中報告書（P57）所載「公有」係指地籍圖上尚未完成登記為私

有土地者，因尚未完成登記之土地，即未登記土地，依前述國產法規

定，權屬應為國有，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並無未登記土地有登

記所有權為私有之可能。復依土地法第 4條規定，公有土地為國有土

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及鄉（鎮、市）有土地。爰建議

期中報告書記載「公有」範疇，修正為「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之土地及屬土地法第 4條規定之公有土地」。 

四四四四、、、、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中簡報 P.116，第 3條第 15項提案彙整表說明-2，已存在或核

准之既有合法使用者，未包含海底天然氣管線： 

1.中油公司轄管永安－通霄 36＂海底天然氣管線於民國 91年即已

合法申請使用。 

2.中油公司轄管台中－通霄－大潭 36＂海底天然氣管線已於民國

98年合法申請使用。 

（二）建議將上項海底天然氣管線納入已存在或核准之既有合法使用

者。 

五五五五、、、、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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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水利法第 46條係規定興辦水利事業之水利建造物應經核准，

爰「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 3條第 8款所稱「依水利法第 46條核准興辦之水利

事業」其意旨係指「依水利法第 46條核准之水利建造物」，為

求法意精確，建請修正該款條文內容。 

（二）依本署 105年 9月 30日函及內政部 105年 10月 13日回覆函示：

「海水淡化設施」自天然水域引水建造物或洩水管線、「海岸水

庫」、「海岸人工湖」及「深層海水取水管線」等 4項， 認屬

為水利法第 46 條應經核准之水利建造物。另「海水淡化設施」

之廠房、設備等，則請納入同辦法第 4條規定辦理。 

（三）另因「深層海水利用設施」包括前端自天然水域取水建造物與排

水建造物及後端處理、利用之廠房與設備，其中前端之取水建造

物與排水建造物因較具條件相容性且應屬水利法第 46條應經核

准之水利建造物；後端之處理、利用之廠房與設備因較具獨占與

排他性，且其性質尚非屬水利建造物，爰建議應加以區分。另本

署 105年 9月 30日函及內政部 105年 10月 13日回覆函所述「深

層海水取水管線」因僅述及取水管線有欠完備（未包含排水管線

及取水井），爰建議依報告書所述將「深層海水取排水設施」列

為認屬為水利法第 46 條應經核准之水利建造物。 

（四）綜上，爰報告書中有關「海水淡化設施」及建議分為「海水淡化

設施之自天然水域中引水建造物或洩水建造物」（適用本辦法第

3條第 8款），及「海水淡化設施之廠房及設備」（適用本辦法

第 4條）；深層海水利用應分為「深層海水取排水設施」（適用

本辦法第 3條第 8款）及「深層海水利用之廠房及設備」（適用

本辦法第 4條）。 

六六六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P.82表 5.2-2「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

（本辦法）第 3條第 15款提案彙整表中，應納入台電「灰塘海

埔新生地」、「煤灰填地」是項。說明：台電公司（簡稱台電）

「灰塘海埔新生地」（編號 17）、「煤灰填地」（編號 18）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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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及使用已行之有年，應納入表中第 2項次、類別（1）：「基

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且於本辦法 105年 2月 1日發布實施前

已存在或核准前之既有合法使用者。」，其理由如下： 

1.台電煤灰填地工程，生成灰塘海埔新生地乙案，係源自於環保署

所公告知之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規範，如： 

(1)燃煤火力發電廠燃燒產出可再資源化利用之煤灰，基於呼應全

球資源循環經濟的推動風潮，行政院環保署已於 106年 6月 14

日修正通過廢棄物清理法，該法第 39-1條第 1項第 1款已列

明可用於填海或填築土地者。 

 

 

 

 

 

 

 

 

 

 

 

(2)又由於早期事業廢棄物母法最終處置方式並非規範非常週詳，

故本公司提請環保署於 81年 2月 20日召開之研商「煤灰為得

依安定掩埋法處置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會議，其審查結論：

「（一）本案針對台電煤灰採灰塘法處置視為一般事業廢棄物

得採安定掩埋處理」（如附件 3），因此自審查核定通過後，

台電已興建有林口灰塘、興達灰塘及台中灰塘、線西煤灰填地

案，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該等煤灰填地及灰塘海埔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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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係於本辦法 105年 2月 1日發布實施前業已存在且已合法使

用者。 

2.本案並符合本辦法第 3條第 15款「其他法律所允許之項目及區

位範圍，因具特殊性、必要性或區位無替代性，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得為獨占性使用。」及第 4條「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

書後段規定，專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案件之適用項目，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

分別訂定並公告之。」，其滿足本辦法所述之適用條件包括： 

(1) 性質條件：屬「獨佔性使用」及「設置人為設施」者。 

(2) 區位條件：位於「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者。 

(3) 依據條件：係依環保署所公告「廢棄物清理法」及其召開之審

查會議通過。 

3.綜上所述，建請於說明欄中第（9）項：電廠（編號 16、20），

更正為第（9）項：電廠及其有關設施（編號 16、17、18、20）

或增列「灰塘海埔新生地」（編號 17）、「煤灰填地」（編號

18）兩項。 

（二）P.1第一章緒論 1.1計畫緣起，說明：105年 2月 1日發布「近岸

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並研訂完成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預計已於 106年 2月 4日前公告實施，

因本案報告為 106年 5月，故預計已於 106年 2月 4日前公告實

施應酌修更新。 

七七七七、、、、交通部臺灣港務公司交通部臺灣港務公司交通部臺灣港務公司交通部臺灣港務公司 

（一）報告 P.60~P.64示意圖建議公有自然沙灘劃設至人工結構物一

節：舉例簡報 P.90、P.97及報告 P.60，公有自然沙灘已劃入商港

港區範圍中，考量「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

法」第 3條第 1項第 1～14款規定已保障並排除各機關依法使用

之合法範圍，建議應先釐清並將第 1～14款規定既有合法範圍做

排除後，再劃設公有自然沙灘，以避免各單位對劃設結果呈現方

式解讀不同，並降低相關認定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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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 P.80「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項第 15款及第 4條之適用項目原則探討：本辦法第 3條

第 1項第 1～14款規定已保障各機關依法允許使用範圍，考量各

機關所管固定式人為設施(如道路、堤防、岸肩、防波堤等)，將

有維護管理需要及修繕作業空間之需求，且修繕作業具有必要性

及一定時間、空間上之部分排他行為，若既有合法人為設施緊鄰

公告範圍，其修繕作業空間可能部分位於第 1～14款規定公告範

圍外，因本辦法似未明訂修繕工程是否需申請，建議參考「一級

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5款規

定，評估將該情況納於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15款規定中，緊

鄰合法範圍之既有人為設施的維護或修繕工程免申請。 

八八八八、、、、達德能源集團達德能源集團達德能源集團達德能源集團（（（（曾葳葳曾葳葳曾葳葳曾葳葳）））） 

（一）沙灘的定義越來越廣，甚至含括未成林的木麻黃（防風林），但

這些剛好是主管機關（林務局）比較有可能許可設置的，照這樣

的定義連設置的可能性都沒有。此外，風機被列為排他性，也就

是完全獨占性，但其他能源類別卻只有部分排他，導致風機連只

是上空通行經過的葉片掃風範圍都屬排他性，但事實上掃風並未

做管制或禁止各種行為，為何會屬排他性？此並不符立法意旨。 

（二）臺灣海岸現況就是沙灘，接著是防風林，再來就是西濱公路，而

陸域風機多在西濱以西，防風林區能設置的可能性已不高，若沙

灘的定義又這麼大，且將風機視為完全排他性，則陸域風機就無

路可走，試問 1,200MW的目標要如何達成？（目前僅約設置

650MW，還少 550MW）。 

（三）郭委員建議可優先設置於高灘地，這也是水利署許可的方向，但

河口範圍很大，建議應排除高灘地範圍，而不是所有河口地區都

不能設置風機。 

（四）期中報告 P.81敘明「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105年 2月 1日前

已許可的就應予以保障，而陸域風機有在 105年 2月 1日前取得

許可的，就應保護業者的開發權，應屬認定為「符合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者」，故不宜要求能源局針對這些風機予以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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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能源局（（（（千架風機辦公室千架風機辦公室千架風機辦公室千架風機辦公室）））） 

感謝達德能源集團對於再生能源設施之推動，具有相當貢獻，也

感謝內政部營建署對於海岸管理之著墨及努力。前已提供 46處陸域

潛在場址予內政部參考，後續設置之可行性將再進行探討。 

十十十十、、、、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 

（一）P.63～P.64表 4.1-3公有自然沙灘案例探討「（十二）大鵬灣青

洲濱海遊憩區劃分原則及理由-本案例位於屏東大鵬灣，為受潮

汐、海流作用自然形成之沙灘系統並有人工遊憩設施，建議劃設

至人工設施物為止。」一節，青洲濱海遊憩區係本局大鵬灣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簡稱鵬管處）「民間參與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建設

(BOT)案」（簡稱大鵬灣 BOT案）範圍（營運期間為期 50年，

98年至 147年），前業交由民間廠商以 OT方式經營，廠商經營

管理係以鵬管處轄管屏東縣東港鎮嘉南段 615地號為範圍，該地

號包含鵬管處已興建完成相關建築物及部分沙灘，而前開案例探

討中建議劃分至人工設施物為止，把原交付經營管理地籍中沙灘

部分排除在得獨占性使用管理範圍外，恐有影響廠商權益之虞；

另大鵬灣 BOT案係依據相關法令合法於 105年 2月 1日前已辦

理者，且屬「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2條第 3項適用範疇「第一項獨占性使用，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應優先保障原有之合法使用」，爰建議青洲濱海遊憩區之公有自

然沙灘劃設至該區地籍資料為止，以免影響廠商權益並符合前開

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二）P.38沙灘定義：沙灘與礫石、礁石混雜者，得認定為沙灘範圍；

另有關礫石灘，如：三仙台、金樽，是否為沙灘？建議本案後續

就公有沙灘及前開管理辦法適用範圍者，以圖資或清冊呈現，以

茲明確。 

（三）P.82～P.84表 5.2-2，貴署 105年曾研商符合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

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5款，且 105年 2月 1日前

已依法同意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設置之人為設施者，建議

應建立「已為符合」資料庫供機關查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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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89表 5.2-4，交通部非海岸遊憩活動及設施、海水浴場、溫泉

區、露營區細項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修正。（海岸遊憩

活動未考量地方主管部分；溫泉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海水浴

場、露營無主管機關） 

（五）誤繕請修正或待釐清部分如下： 

1. P.65第四章 4.2獨占性使用認定原則研擬/2.獨占時間，其末句「…

定義臨時活性活動，可為 3個月以「上」…」應係誤植。 

2. P.78公共福祉之定義較難理解，是否可舉例？ 

3. P.82～P.83表 5.2-2「都蘭鼻開發基地」重複列於（一）其他法律

允許並擬認定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二）其他處理方式建議，

查都蘭灣開發基地中臺東縣東河鄉萬年段 1466及 1483地號地形

屬沙灘地形，區位應屬符合「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之條件，

另為因應未來部落基於共有、共管之使用需求，有設置人為設施

之需求，屬符合「獨占性使用（含設置人為設施）」之條件，故

本局前於 105年 7月 13日會議已建請貴署認定符合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者，請再釐清。 

4. P.86表 5.2-3涉及溫泉擬適用「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

使用管理辦法」第 4條一節，查有溫泉法存在，請釐清、確認其

屬第 3條第 15項或第 4條範疇。 

5. P.88請釐清表 5.2-4「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得申請興辦之公

共設施項目彙整表」係單純彙整目前既有公共設施，或正面表列?

理由如下： 

(1) 基於依法行政，該適用項目應依「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

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5款及第 4條規定辦理，並不

限於此彙整表、亦不限於「公共」設施。 

(2) 如係單純彙整目前已興辦之公共設施，建議調整表頭名稱（將

「得申請興辦」修改為「已提報」或「已興辦」或其他適當表

示…），以杜爭議。承此釐清結果，建議一併備註上述管理辦

法第 3條第 15款及第 4條之規定，俾利未來興辦其他設施（包

括公共及非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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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 

簡報 P.120「濱海公路路基保護設施（駁坎、消波塊等）及養

灘工程（凸堤、離岸堤等）」係由本局提案適用「近岸海域及公有

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之項目，爰右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建議增列交通部。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海洋局海洋局海洋局）））） 

（一）沙雕展係屬藝術展示活動，人人得以觀賞，無獨占性使用的問

題，雖屬人為設施，可遇潮汐、颱風等天候因素，沙雕即回復

原狀，回歸母法精神，沙雕展無破壞海岸環境及景觀之疑義，

建議得免申請或納入許可之範疇，以免增加行政機關負荷。 

（二）有關公私有團體於公有自然沙灘上，為執行水域安全維護、救

生救難必要性，設置如：救生人員遮陽棚架、救生艇筏置放處

所、救生圈架，是否符合第 31條後段公共福祉之必要精神？

因救生人員休息處所、救生圈架、救生艇筏等皆屬於救生救難

之必要，符合公共利益及福祉，建議納入第 31條後段，專案

向主管機關申請並簡化程序，或免申請（救生圈架、救生人員

遮陽棚架）。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同意受委託單位，因應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105年 12月 9

日才公布，應於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11款增列有關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事項或於第 3條第 1項再增列一款有關水下文化資產相關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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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各單位書面意見各單位書面意見各單位書面意見各單位書面意見 

一一一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本署海洋棄置指定海域已於 106年 4月 10日經內政部核發海域

用地區位許可證明。 

二二二二、、、、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 

（一）P.65第四章 4.2獨占性使用認定原則研擬 2.獨占時間（略引）：

「包括祭典…，可為時間 3個月以上或未有固定設施…。」其中

「可為時間 3個月以上」，若為 3個月以下是否不屬於獨占性臨

時性活動？或應調整有關時間之敘述？ 

（二）P.89表 5.2-4列出得申請興辦之公共設施項目，其活動及設施細

項並未列入臨時性活動，例如：沙灘音樂會、沙灘排球賽等活動

性質之使用，前述類型活動是否有獨占之事實？需不需要申請納

管？ 

三三三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依本案期中報告書「第 3章研訂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所載，

海岸管理白皮書之定位方案擬作為上位指導政策方向並作為輔

助和指導整體管理計畫之不足，更新頻率為每兩年或每年更新一

次。查海岸管理法第 18條規定略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每

五年通盤檢討一次…。」，海岸管理白皮書更新頻率疑似高於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爰請再釐清海岸管理白皮書之定位，以及與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之關係。 

（二）依本案期中報告書 P.68「針對『公有自然沙灘』風機設置區位與

原則探討」所示，甲案（完全排除）屬於人工海岸部分，請釐清

是否屬上開報告書 P.57公有自然沙灘之定義範疇；另，乙案（部

分排除）以沙灘寬度和風扇直徑差距作為審認設置風機與否之基

準，建議訂定相關具體評估設置原則，以符海岸管理法立法原意

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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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期中報告 P.89海底通信光纖電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加

上本會（通傳會）（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2條、第 3條）。 

五五五五、、、、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原住民族為傳統祭儀、慶典使用近岸海域及自然沙灘，原則上非

屬「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2條所稱

之於特定範圍、經常性，以及管制或禁止人員、車輛、船舶或其

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排他性使用等情事，應屬非獨占性之情形。 

（二）報告書 P.89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得申請興辦之公共設施或公

共事業表，其中海岸養殖生產區域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非為

本會，建議予以釐正。 

六六六六、、、、達德能源集團達德能源集團達德能源集團達德能源集團（（（（賴燕珍賴燕珍賴燕珍賴燕珍）））） 

（一）呼應郭金棟委員意見，目前為止此案的審議至今，都著墨在管理

問題，但如何復育海岸，反而缺乏。再生能源的發展是國家重大

政策，氣候變遷也是全球議題，所以在海岸保護主管機關方面多

以限制、保護、防護為主，是否也可以積極思維納入更高位階的

國家能源政策發展，惟有大環境照顧好，區域性保護也才能顧

及。近年澳洲大堡礁的大量珊瑚白化，即是環境變遷對海洋的重

大傷害。 

（二）建議在此案審查過程中，期程長達一年，但貴署卻發文能源主管

機關否准陸域風機的申請籌設，希望能讓業者持續進行申請程

序，一旦相關法令公告確認，則業者將依法辦理，否則近一年期

間，風機設置無法有所進展，實非發展再生能源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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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81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6日日日日 81環署廢字第環署廢字第環署廢字第環署廢字第 08390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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